[bookmark: _GoBack]1. 科研项目在实施过程中，需要每个季度填写立项课题执行情况追踪调查表，报送至科教科。并根据伦理委员会的要求进行跟踪审查，报送相关材料。
2. 科研项目在结题前至少提前一个月，将结题报告报送至科教科。
经伦理委员会初审/复审批准后开展科研项目。
伦理委员会审查所有材料，齐全无误后，通知研究者伦理上会汇报。
1.学术委员会审查意见为同意的，直接推荐伦理委员会审查，并签署相关合同；
2.学术委员会审查意见为修改后同意的，修改后经科教科审查同意后推荐伦理委员会审查，并签署相关合同；
3.学术委员会审查意见为修改后再审的，需修改后再次上会讨论；
4.叙述委员会审查意见为不同意的，此项目不能在医院开展。

科教科每月组织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审查研究方案等。
科教科对上交材料进行初审，通过后报学术委员会审查。
研究者撰写研究方案、知情同意等材料，上报给科教科。

